
 2026年利通区本级预算调整方案（第一次）
根据《自治区财政厅关于下达2026年新增及结余政府债券资金指标的通知（第一批）》（宁财（债）指标〔2026〕38号）和《关于新增地方政府债券项目调整和2026年债券资金指标交回有关事项的通知》要求，分配利通区地方政府债券资金58991万元，其中：新增专项债券58909万元、结余专项债券82万元。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及相关规定，现制定2026年利通区本级预算调整方案（第一次）如下：
债务基本情况

根据《自治区财政厅关于2025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核定结果的通知》，2025年利通区政府债务限额为357235万元，其中：一般债务276188万元、专项债务81047万元。2025年底，我区政府债务余额348637万元，其中：一般债务274856万元、专项债务73781万元，均在债务限额范围内。

2026年，自治区下达我区新增及结余政府债务限额58991万元，全部为专项债券限额，根据预算法要求，政府债务收支纳入预算管理。

此次自治区财政厅下达我区新增及结余政府债券资金相应增加我区政府债务限额。本次新增债务后，区本级政府债务余额为407628万元，其中：一般债务274856万元、专项债务132772万元。

二、债券安排情况

本次新增及结余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58991万元，拟安排以下支出方向：

（一）用于项目建设资金55527万元，其中：利通区城市更新危险房屋消险改造项目15000万元，利通区古城镇党家河湾城中村片区改造项目11900万元，利通区金银滩镇智慧农业基地建设项目7830万元，利通区2025年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设施农业（种植）更新改造项目7800万元，利通区孙家滩片区高标准农田配套基础设施改造（一期）工程7580万元，利通区汉渠灌域高标准农田配套基础设施改造工程3600万元，利通区再生水利用工程（二期）1817万元。

（二）用于清偿拖欠企业账款资金1985万元，主要解决政府机关和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工程类拖欠企业账款。

（三）用于补充政府性基金财力资金1479万元，主要用于符合条件的存量政府投资项目。
三、预算调整情况

（一）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调整情况。2026年利通区政府性基金预算全口径收入为10954万元，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2111万元、专项债券对应项目专项收入394万元、政府性基金补助收入616万元、上年结余收入7833万元。
本次调整后：2026年利通区政府性基金预算全口径收入为69945万元，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2111万元、专项债券对应项目专项收入394万元、政府性基金补助收入616万元、上年结余收入7833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转贷收入58991万元（调增58991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调整情况。2026年利通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为10954万元。
本次调整后：2026年利通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为69945万元（调增5899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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